
進口供冷凍冷藏設備用主機或冷媒壓縮機提供

擔保作業程序 

 
 
一、 為辦理進口供冷凍冷藏設備用主機或冷媒壓縮機提供擔保免稅進口之相

關事宜，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本作業程序所稱提供擔保免稅進口，指納稅義務人依「中央系統型及汽車

冷暖氣機貨物稅折算課徵辦法」規定應繳之貨物稅，經進口商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核准提供擔保，替代現金之繳納，由海關先行免徵貨物稅放行其

進口貨物。 
海關依前項規定放行之貨物，應將進口資料通報原核准擔保之機關。通報

後關稅或完稅價格如有變更，應再行通報。 
三、 本作業程序所稱擔保，指合於稅捐稽徵法第十一條之一規定之擔保品 。 
四、 依本作業程序申請提供擔保免稅進口，應檢附進口貨物發票影本，並逐批

申請。 
五、 依本作業程序申請提供擔保免稅進口之申請書，應載明下列各款事項： 
（一） 公司名稱、地址、營利事業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地址、身分

證統一編號。 
（二） 進口貨物品名、規格、數量 。 
（三） 願提供擔保免稅進口之聲明。 
（四） 擔保之種類。 
（五） 年、月、日。 

六、 依本作業程序提供擔保免稅進口，貨物為主機者，進口商應於海關放行之

次日起六個月內；貨物為冷煤壓縮機者，應於海關放行之次日起一年內，

檢附裝置 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冷凍冷藏設備證明文件，向原核准

提供擔保之機關申請銷案。 
進口商如遇特殊原因無法如期銷案時，應於銷案期限內敍明理由申請展

期，其展延期限由各主管稽徵機關視實際情況酌定。 
七、 依本作業程序辦理提供擔保免稅進口之案件，未能於規定期限內銷案者，

除由原核准提供擔保之機關發單補徵貨物稅外，並停止其辦理提供擔保免

稅進口期間一年。 
八、 依本作業程序提供擔保免稅進口之貨物，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銷案或繳清

貨物稅者，主管稽徵機關應退還其原提供擔保品。 


